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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招生考試申訴處理要點 

92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甄試第一次招生委員會議通過(91.10.15)  
105學年度第2學期暑假轉學考第一次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106.5.10)  

114學年度申請入學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114.5.23) 
 

一、本校為確保辦理招生考試考生之權益，有效處理招生申訴事件，特制訂「國立臺東大學招
生考試 申訴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考生對本校招生入學考試認為有重大瑕疵、招生簡章規定不明確或對招生試務有疑義致損
害其權益，得向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惟如申訴事項於招生簡章或相關法令已有明確規範
或案件情節屬輕微者，得由試務單位簽核校長後逕予函覆。 

三、為審理考生申訴事件，應組成「招生申訴處理小組」，其組織及運作規範如下：  
(一)招生申訴處理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副校長兼任，另置小組成員五至七人，由校長視

申訴事件性質實際需求自招生委員會委員中遴聘，並得就申訴案件之性質，臨時增聘
法律專業人員或有關專家共同組織之。  

(二)招生申訴處理小組開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通過始得決
議。委員因故無法出席會議者，得由該單位主管指派教師代表出席。委員於任期中因
故出缺或職務卸任，由該單位新任主管遞補，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為止。  

(三)申訴案之相關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及其他相關人員應列席會議說明。  
(四)小組成員對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時，應自行迴避。  

四、考生對於本校招生之申訴事件，須於放榜後一週內，以書面具名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
其他方式均不受理。  

五、考生提出之申訴書應具備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入學考試名稱、報考系所組別、准

考證號、聯絡住址與電話。 
(二)申訴之事實、理由及希望獲得之救濟措施。  
(三)必要時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及佐證資料。  
(四)申訴人簽章、註明申訴日期。  

六、本校接獲考生申訴案，除有本要點第二點情形外，應提請招生申訴處理小組進行審議，自
收件次日起三十日內作成評議結果，並正式答復申訴人及告知行政救濟程序。必要時，申
訴處理小組得將申訴案提請招生委員會審議，以作適當之處置。考生申訴案件經申訴決定
或考生以書面撤回申訴案後，不得就同一事由再為申訴。  

七、本要點經招生委員會通過，陳報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